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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应当依照本办法交纳诉讼费用。 本办法规定可以

不交纳或者免予交纳诉讼费用的除外。 第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

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四

条 国家对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保

障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五条 外国人、

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适用本

办法。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与其本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诉讼费用交纳上实行

差别对待的，按照对等原则处理。 第二章 诉讼费用交纳范围 

第六条 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 （一）

案件受理费； （二）申请费； （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

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

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第七条 案件受理费包括： （一）第

一审案件受理费； （二）第二审案件受理费； （三）再审案

件中，依照本办法规定需要交纳的案件受理费。 第八条 下列

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一）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

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上

诉的案件； （三）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裁定

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 （四）行政赔偿案件。 第九条 根据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

当事人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当

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 （二）当事人对人

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

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

定再审的案件。 第十条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

，应当交纳申请费： （一）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

，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二）申请

保全措施； （三）申请支付令； （四）申请公示催告； （五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 （六）申请破

产； （七）申请海事强制令、共同海损理算、设立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基金、海事债权登记、船舶优先权催告； （八）申

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和国外仲裁机构裁决。 第

十一条 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

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由人

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 当事人复制案件卷宗材

料和法律文书应当按实际成本向人民法院交纳工本费。 第十

二条 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

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

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

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

收代付。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提供

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翻译的，不收取费用。 第三章 诉讼

费用交纳标准 第十三条 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

例分段累计交纳： 1.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超

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 3.超过10万元至20

万元的部分，按照2％交纳； 4.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按照1.5％交纳； 5.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

纳； 6.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照0.9％交纳； 7.超

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8.超过500万元

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7％交纳； 9.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

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10.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

％交纳。 （二）非财产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离婚案件

每件交纳50元至300元。涉及财产分割，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

元的，不另行交纳；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2.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

格权的案件，每件交纳100元至500元。涉及损害赔偿，赔偿

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过5万元至10万元的部

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3.其

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 （三）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0元至1000元；有

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交纳。 （四）劳

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 （五）行政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

纳： 1.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交纳100元； 2.其他行

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